
桃園市108年度勞工育樂活動 
「勞工法令宣導暨親子日活動」簡章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桃園市政府、桃園市議會 

二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總工會 

三、辦理日期：108年9月8日(星期日) 

     ※如遇颱風或豪大雨，政府機關宣布停止上班或上課時，本活動則另擇期在

原地點辦理。 

四、辦理地點：九斗休閒農場(桃園市新屋區五谷路205號) 

電話︰(03)477-8577 

五、參加對象：本市境內各企業、職業工會之會員及其眷屬。 

              ※本活動應完成報名始可參加。 

六、預定人數：5,000人(含相關單位貴賓及工作人員)，每10人一組，共500組。 

桃園市各企業、職業工會單位預定可報名人數比例如下： 

活動前六個月實際繳交會費之人數 得報名人數（組數） 

200人以下 10人（1組） 

201人～500人 20人（2組） 

501人～1,000人 30人（3組） 

1,001人～1,500人 40人（4組） 

1,501人～2,000人 50人（5組） 

2,001人～2,500人 60人（6組） 
2,501人～3,000人 70人（7組） 

3,001人～3,500人 80人（8組） 

3,501人～4,000人 90人（9組） 

4,001人～4,500人 100人（10組） 

※110公分以下之幼童免門票即可入場，不需報名。 

※各單位如欲參加名額超過可報名人數時，得列入候補名額，於報名截止

後，若有剩餘名額時，依序遞補。 

七、報名費用：報名時繳交每組保證金1,000元，活動當日憑收據退還保證金，

為避免浪費資源，當日每組出席人數不足者，恕不退還保證金，

並由本會安排與其他組合併。 

八、報名期限：108年8月5日~8日，依報名先後次序，額滿提前截止。 

九、報名方式：只受理現場報名，由各工會派員持報名表及保證金至桃園市總

工會報名，並領取參加券、保證金收據、食材及用具提領券等活

動資料，活動當日請憑參加券內「門票聯」入場(遺失恕不補發)。 

※報名表務必加蓋工會圖記、理事長及會務秘書印章。 

 



十、活動預定流程： 

項 目 時 間 說 明 

1 入 園 報 到 09：30～10：30 遊園活動、領取食材及用具 

2 
節 目 表 演 

長 官 來 賓 致 詞 
10：30～11：00 活動開始 

3 

☉勞工法令宣導 

⊙親子趣味競賽 

⊙聯誼餐敍 

⊙卡拉OK歡唱 

⊙勞工法令有獎徵答 

11：00～13：30 

＊親子趣味競賽，採現場報

名。 

＊聯誼餐敍以休閒瓦斯爐

烤肉方式辦理。 

4 自 由 遊 園 、 賦 歸 13：30～ 工作人員收拾場地 

 

十一、活動當日儘量以共乘方式前往，車輛請遵循工作人員指示停放於停車場，

勿駛入園區內。 

 



請加蓋工會圖記 

 
 
 
 

桃園市 108 年度勞工育樂活動 
「勞工法令宣導暨親子日活動」報名表 

組別 第      組 

↑上欄由本會填寫 

單 位 名 稱  實際繳交會費人數 

通 訊 地 址            人 

 

職 稱 姓 名 連 絡 電 話 手 機 

組 長 1.   

副組長 2.   

組 員 
3. 5. 7. 9. 

4. 6. 8. 10. 

 
 
 
 

組別 第      組 

↑上欄由本會填寫 

 

職 稱 姓 名 連 絡 電 話 手 機 

組 長 1.   

副組長 2.   

組 員 
3. 5. 7. 9. 

4. 6. 8. 10. 

 
理事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印   會務秘書：                 □印 
 
 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1 0 8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 

 


